
立法會CB(1)2481/10-11(02)號文件  
工商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11年 6月 17日的情況 ) 
 

事項  會議日期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香港與台灣的經貿

合作  
2010年 7月 20日 委員要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把以下建議

轉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考慮：  
 
(a) 邀請新成立的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

進會及港台商貿合作委員會於下個

會期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它們的工作

計劃和策略；及  
 
(b) 加強香港特區在福建省海峽西岸經

濟區的角色。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將以擬備文件的

形式向事務委員會跟進 "促進

香 港 與 台 灣 的 經 貿 合 作 " 一
事。  

2. 香港展覽業的發展  2010年 12月 2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述資料：  
 
(a) 香港貿易發展局 (下稱 "貿發局 ")與

亞洲國際博覽館 (下稱 "亞博館 ")加
強合作 (包括以 "一展兩地 "的方式舉

辦展覽 )對香港整體經濟帶來的經

濟效益；及  
 
(b) 貿發局就於亞博館舉辦展覽對業界

進行諮詢所收集的回應，以及相關

調查採用的問卷及方法。  
 

政府當局需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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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3. 促進外來投資  2011年 1月 18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a) 就過去 3年香港及新加坡的外來直

接投資金額提供比較統計數字：  
 
(b) 在約 6個月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資

訊 科 技 業 吸 引 外 來 直 接 投 資 的 進

度；  
 
(c) 向環境局轉達委員對環保園的管理

的關注，以供跟進；及  
 
(d) 在下次向事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

提供資料，載述國際商業社會就吸

引外來直接投資所提建議的例子及

政府當局的回應。  
 

政府當局需作出跟進。  

4. 內地與香港的商貿

關係及粵港合作聯

席會議有關兩地的

商貿事宜  
 

2011年 3月 15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香港特區政府參與

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負責執行的《專利

合作條約》的情況提供資料。  
 

政府當局需作出跟進。  

5. 工業邨的最新發展

情況  
2011年 4月 19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a) 提供香港科技園公司 (下稱 "科技園

公司 ")就工業邨活化及重新定位委

託進行顧問研究的報告；及  
 

 
 
(a) 政府當局提供、有關科技

園公司就工業邨活化及重

新定位委託進行顧問研究

的報告 (只備英文本 )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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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在本年內提供政府聯同科技園公司

就是否需要設立第四個工業邨所提

建議的進度報告。  
 

2011年 5月 17日以限閱文

件 方 式 隨 立 法 會

CB(1)2187/10-11(01) 號 文

件發給委員。  
 
(b) 政府當局需作出跟進。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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